杭州市西湖区教育局关于2021年上半年 第二批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和教育部《〈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浙江省实施〈教师资格条例〉细则》、《浙江省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及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结合我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实际，现将杭州市西湖区2021年上半年第二批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二、根据《杭州市教育局2021年上半年第二批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通告》的规定，高级中学教师、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的教师资格证由杭州市教育局负责认定，各县（市）区负责申请受理和材料审核。
（一）申请人应仔细阅读杭州市教育局官网上的《杭州市教育局2021年上半年第二批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通告》，了解申请的条件、流程及时间安排。
（二）凡符合杭州市高中教师、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申请人，不需要到认定点现场办理和提交材料，可以向杭州市任何一个区的认定机构提出申请，并且到所选的区指定的体检医院体检。【注：西湖区的体检安排是6月10日到杭州五云山疗养院（杭州市西湖区九溪五云东路6号）进行体检。】
（三）杭州市教师资格认定中心咨询电话：0571-87917210；地址：下城区东新路重机巷56号8楼。
三、根据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规定，初中教师、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的教师资格证由杭州市西湖区教育局负责认定，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中心具体实施。
（一）认定对象
1、凡在西湖区辖区范围内的高校就读、2021年暑期毕业的非师范类本、专科学生；
【说明：2021暑期毕业的师范类本、专科学生的认定工作由所在学校统一组织，网上报名时请选择就读学校为认定点，具体安排由学校另行通知。（已经误报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中心为认定点的同学，请及时把认定点修改为自己所在学校为认定点）】
2、凡在西湖区辖区范围内的高校就读、已经取得《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的教育类研究生。
（二）网上申报
5月18日-5月31日，申请人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按照网站提示进入教师资格网上申报系统，根据系统提示填写报名信息（通讯地址请务必详细准确，许可决定书、教师资格证书将通过邮寄送达，并由本人签收，中途不更改地址）。中国教师资格网开放时间为工作日的7:00—24:00。网上申报注意事项详见附件一。
（三）沟通咨询
为了方便联系，申请人需加入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钉钉群，以便于咨询、接收消息、提交材料、通知认定信息等。咨询电话：0571-88231276、0571-87759380。
初中、小学、幼教应届钉钉群号为：33151361，高中、中职应届钉钉群号为：35521709 。也可以安装好钉钉直接扫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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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小学、幼教钉钉群二维码）           （高中、中职钉钉群二维码）
（四）体检安排
网上报名完成且选择西湖区为认定点的申请人，必须按规定时间到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中心指定医院进行体检（不再另行通知）。体检必须完成教师资格认定所规定的全部项目检查（包括胸透等），体检的具体要求详见附件二。
在西湖区申请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证认定的申请人请于6月10日到杭州五云山疗养院（杭州市西湖区九溪五云东路6号）进行体检。
在西湖区申请初中教师、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认定的申请人请于6月10日上午到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又称浙江省中山医院，杭州市莫干山路219号】进行体检。
所有申请人须准备两张1寸彩色白底证件照（必须与网报上传照片一致），一张贴在体检表正面上，另一张（背面写上姓名+申报资格种类+学科+电话）于体检当天用双面胶粘在体检表背面右上方，并上交给医院工作人员，照片后期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制作。
（五）审核受理
2021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不需要现场办理，全部改为由认定机构网上核验材料，申请人只有体检需要本人到西湖区认定机构指定的医院。
申请人相关资料如在中国教师资格网、杭州市公共数平台信息核验通过，持浙江省内身份证的申请人无须提交任何材料。持浙江省外（非33开头）的身份证的申请人必须要发送身份证（正、反面合成一张A4大小后）扫描件至相应邮箱。
申请人相关资料核验未全部通过或相关平台无信息的，请于5月18日—6月24日提交电子材料（过期不候）。相应的材料扫描件发送至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邮箱，高中、中职：2375153184@qq.com  ，初中、小学、幼教：844784194@qq.com。文件夹名称为“申请人姓名+户籍、居住证、就读学校（三选一）+申请类别+联系电话”（例如：张梅+居住证+初中+13157109329）。电子材料清单详见附件三。
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人员材料审核后确定受理的人员名单，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将于6月25日通过西湖教育网(http://www.xhjy.edu.cn/xhjyw/xjtz/jxxxtz/)进行公示和公告，认定机构不再通过其它途径进行告知。
高中和中职教师资格认定人员材料审核后明确受理的人员名单，由杭州市教育局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于 6月25日通过杭州教育网(网址http://www.hzedu.gov.cn/)公示和公告。联系咨询电话：87917210。
（六）认定通过
初中教师、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结果由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于7月17日通过西湖区教育网进行公示和公告（认定机构不再通过其它途径进行告知）。证书制作完成后，与行政许可决定书一同邮寄送达，由申请人本人签收。
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结果由杭州市教育局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通过杭州教育网（网址http://www.hzedu.gov.cn/）公示、公告以及证书邮寄。联系咨询电话：87917210。
（七）申请人在认定过程中所提交的信息及有关材料必须真实、合法、有效，申请人对提交虚假信息及申报材料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杭州市西湖区教育局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一：
西湖区2021年上半年第二批次教师资格认定网报注意事项
 
一、请申请人在网报之前先扫码加入相应的钉钉群，我们的认定工作信息，通知要求、材料上交等都会在群里发布：
初中、小学、幼教应届钉钉群号为：33151361，高中、中职应届钉钉群号为：35521709 。也可以安装好钉钉直接扫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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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小学、幼教应届钉钉群二维码）     （高中、中职应届钉钉群二维码）
二、网报时间（5月18日～5月31日）内，申请人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登录时分为全国统考合格申请人和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两类，不同类别的申请人网上报名的入口不同。
三、根据系统提示填写相关信息，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同时进行最高学历毕业证书（注：学位证书不需要核验）、普通话证书、高校在校生的网上核验。核验没有通过的，需发复印件的电子版到邮箱。
四、符合西湖区初中教师、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对象的申请人，现场确认点选“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不符合西湖区认定对象的，请勿选“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为确认点”，否则将予以退回。
符合杭州市高中教师、中职教师和中职实习老师资格认定条件的申请人可以任选一个区作为确认点，以体检医院方便为首选。
五、个人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提交”，系统提示为待审核状态（一直会持续，无需理会）。提交后也有可能会出现“要求到确认点现场确认”等字样，可以忽略。
六、申请人须妥善保管个人密码及报名号，以便查询及修改个人信息（网报结束后个人信息将无法修改）。
附件二：西湖区2021年上半年第二批次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安排
	下载
体检
表
	请在中国教师资格网首页右上角“资料下载”栏中下载，单面打印在A4纸上，粘贴上1寸白底证件照。另外一张照片（请背面写好姓名+申请资格种类+学科+电话  例如“张梅+初中+英语+13157109329”）用一条双面胶粘在体检表背面。特别提醒：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体检表与中小学教师资格体检表不同，请仔细确认下载。

	体检
对象
医院
及
时间
	申请高中、中等职业教师资格人员请于6月10日到杭州市五云山疗养院（杭州市西湖区九溪五云东路6号，近六和塔）体检。医院咨询电话：86591844转3168

	
	申请初中、小学、幼儿教师资格人员请于6月10日上午到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杭州市莫干山路219号（文三路与莫干山路交界处）】体检 。
医院咨询电话：88374939

	体检
程序
	体检中心办公室报到→领取体检条码（凭体检表和身份证）→缴费（一楼门诊处、费用自理）→进行体检→上交体检表（在背面粘上照片）→结束离开

	体检
要求
	1．体检当天空腹，请注意近期药物使用，饮食清淡，注意休息。体检前一天22:00后禁食及禁含糖饮料。
2．申请人需参加相关体检所有项目（如胸透等），缺项目将无法认定，请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酌情安排。
3．体检需要复查者和不合格者，由医院体检中心电话通知（请近期不要安排外出，保持电话畅通）。
4．带上医保卡，以便在检查过程中若发现有需要进一步检查者，可使用医保卡支付增加项目的检查费。

	其他
事项
	1．《体检表》按要求自行下载，并填写个人信息，粘好照片。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的请在姓名右边注明“未婚”或“已婚”。
2．体检结果由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统一从医院取回。



附件三：
申请材料核验未通过的申请人提交电子材料清单
 
一、申请人网上报名后，相关材料核验未全部通过或平台无信息的，须将相应材料的扫描件发送至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邮箱：高中、中职2375153184@qq.com，初中、小学、幼教844784194@qq.com。所有持浙江省外非33开头的身份证的申请人必须要发送身份证（正、反面合成一张A4纸大小后）扫描件至相应邮箱。
 
二、申请人所提交的电子材料须为扫描件，文件夹名称为“申请人姓名+户籍、居住证、就读学校（三选一）+申请类别+联系电话”（例如：张梅+居住证+高中+13157109329）。
 
三、电子材料提交清单：
1.身份证正、反面合成一张A4纸大小扫描件（所有持浙江省外非33开头身份证的申请人需提供）；
2.学历证书扫描件（中国教师资格网核验未通过的申请人提供）；
3.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扫描件（中国教师资格网核验未通过的申请人提供）

image1.png
brpiam il | 4





image2.png
2021(EERERS.. 53





